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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32    证券简称：金龙机电   公告编号：2025-024 

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 

    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。 

2、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。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1、会议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 

2、会议召开时间： 

（1）现场会议时间：2025 年 5 月 20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14:30； 

（2）网络投票时间： 

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25 年 5 月 20

日上午 9:15-9:25，9:30-11:30，下午 13:00-15:00；  

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20 日

9:15 至 15:00 期间的任意时间。 

3、现场会议召开地点：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横坑村百业工业城百业大道 7

号广东金龙机电有限公司大会议室。 

4、会议召开方式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

开。 

5、现场会议主持人：公司董事长徐高金先生。 

6、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会

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法规和

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二、会议的出席情况 

1、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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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80 人，代

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37,379,317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.1046％。 

2、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 人，代表有表决权的

股份 1,60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2%。 

3、网络投票情况 

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79 人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37,377,717 股，占公司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.1044％。  

4、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79 人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

份 4,952,604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6166％。其中：通过现场投票的

股东 1 人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,60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2%；

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78 人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,951,004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6164％。 

5、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

公司董事、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、见

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。 

三、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

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，议案的审议

及表决情况如下： 

1、审议通过《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36,575,517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数的 99.4149％；反对 576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

的 0.4194％；弃权 227,6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

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.1657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4,148,804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83.7702％；反对 576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1.6343％；弃权 227,6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.5956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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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2、审议通过《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35,324,917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数的 98.5046％；反对 581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

的 0.4235％；弃权 1,472,6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,245,000 股），占出

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.0719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2,898,204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58.5188％；反对 581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1.7474％；弃权 1,472,6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

1,245,0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29.7339％。 

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3、审议通过《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35,215,417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数的 98.4249％；反对 576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

的 0.4195％；弃权 1,587,6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,245,000 股），占出

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.1556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：同意2,788,704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股份数的56.3078％；反对576,3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权股份数的11.6363％；弃权1,587,6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,245,000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32.0559％。 

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4、审议通过《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35,359,317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数的 98.5296％；反对 547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

的 0.3985％；弃权 1,472,6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,245,000 股），占出

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.0719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：同意2,932,604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股份数的59.2134％；反对547,4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权股份数的11.0528％；弃权1,472,6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,245,000股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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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9.7339％。 

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5、审议通过《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35,248,317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数的 98.4488％；反对 667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

的 0.4858％；弃权 1,463,6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,245,000 股），占出

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.0654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：同意2,821,604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股份数的56.9721％；反对667,4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权股份数的13.4757％；弃权1,463,6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,245,000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9.5521％。 

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6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等机构申请综合融资额度

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35,210,217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数的 98.4211％；反对 660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

的 0.4809％；弃权 1,508,5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,289,900 股），占出

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.0981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：同意2,783,504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股份数的56.2028％；反对660,6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权股份数的13.3384％；弃权1,508,5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,289,900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30.4587％。 

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7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35,154,917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数的 98.3808％；反对 712,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

的 0.5189％；弃权 1,511,5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,289,900 股），占出

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.1002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：同意2,728,204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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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表决权股份数的55.0863％；反对712,9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权股份数的14.3944％；弃权1,511,5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,289,900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30.5193％。 

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8、审议通过《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35,228,117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数的 98.4341％；反对 605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

的 0.4405％；弃权 1,546,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,289,900 股），占出

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.1254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：同意2,801,404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股份数的56.5643％；反对605,2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权股份数的12.2198％；弃权1,546,0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,289,900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31.2159％。 

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9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35,248,717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数的 98.4491％；反对 613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

的 0.4463％；弃权 1,517,5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,289,900 股），占出

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.1046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：同意2,822,004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股份数的56.9802％；反对613,1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权股份数的12.3793％；弃权1,517,5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,289,900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30.6404％。 

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10、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

行股票的议案》 

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，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

之二以上表决通过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36,465,717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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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的 99.3350％；反对 641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

的 0.4667％；弃权 272,5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

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.1984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：同意4,039,004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1.5531％；反对641,1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权股份数的12.9447％；弃权272,5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,900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5.5022％。 

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11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废止<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则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36,487,117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数的 99.3506％；反对 582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

的 0.4238％；弃权 310,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,900 股），占出席会

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.2257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：同意4,060,404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1.9852％；反对582,2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权股份数的11.7554％；弃权310,0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,900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6.2593％。 

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12、审议通过《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35,276,917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数的 98.4696％；反对 572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

的 0.4169％；弃权 1,529,7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,291,400 股），占出

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.1135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：同意2,850,204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

效表决权股份数的57.5496％；反对572,7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权股份数的11.5636％；弃权1,529,7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,291,400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30.8868％。 

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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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。 

四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梁晓华律师、陈佳然律师见证，并出具

了《法律意见书》，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行

政法规、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，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

员的资格有效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五、 备查文件 

1、《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》； 

2、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关于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

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5 月 20 日 


